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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暨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股重字[2015] 005-2 号 

 

致：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受皇氏集团聘请，作为公司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为贵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出具日之前，本所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康达股重字[2015]第0005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募集配套

资金之法律意见书》、康达股重字[2015]第005-1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本所律师就相关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

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法律意见书》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以及《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仅供发行人为

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在对相关事实和文件资料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发表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项目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相关事项核查 

根据瑞华会计师的情况说明、对本次项目签字会计师的访谈，及对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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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网站公告、上市公司勤上光电公告等

内容的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2014 年 12 月，广东证监局对上市公司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规事项进行立案调查，因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瑞

华会计师”）为其年报审计服务机构，广东证监局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也对瑞华

会计师下达了《调查通知书》。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对勤上光电的检查已经结

束，并于 2015 年 3 月下达了《处罚通知书》。 

由于瑞华会计师及所有业务人员并不存在与该单位任何的串通舞弊行为，不

存在失职等行为，涉及皇氏集团本次重大重组审计的业务人员及签字会计师亦没

有参与勤上光电业务项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瑞华会计师的上述事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 

二、磐霖盛泰之实际控制人李宇辉相关事项核查 

根据对李宇辉的电话访谈；对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监

局”）网站公告、上市公司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北化工”）

公告及山东证监局《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15]1 号）等查阅，本所核查意见如

下： 

2014 年 8 月，山东证监局决定对李宇辉涉嫌内幕交易鲁北化工股票一案立

案稽查。山东证监局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下达了《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15]1

号），经审理，山东证监局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宇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予以结案。 

另外，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磐霖盛泰仅持有标的资产 3.64%的股权，李宇辉

是磐霖盛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且上述李

宇辉被立案调查的事项与皇氏集团本次重组无任何关系，亦不涉及任何内幕交易

事项。因此，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李

宇辉上述事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两份。（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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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暨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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